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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4 年度校级精品通识选修课程 

立项建设工作的通知 
 

学校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  

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“东大内涵”建设任务，着力践

行“课比天大、生为首位”的育人理念，建立彰显东大特色

的通识教育体系，打造精品通识课程群，全面提升学生的思

辩力、学习力、创造力、领导力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4 年

度校级精品通识选修课程立项建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立项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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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计划 2024 年度全校立项建设一批精品通识选修课程，

申报建设的精品通识选修课程须是已通过学校通识选修课程

立项、正常开设的课程，具有较好的建设基础，教学效果良

好。 

2、课程负责人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称，教学经验丰富，

能够把握课程内涵和核心，在课程教学团队中具有凝聚力。

申报课程应由相对稳定的教学团队承担，教学团队成员结构

合理、教学水平高。团队主要成员一般为近 3 年内讲授该课

程教师，没有师德师风问题，教学能力强，积极投入教学改

革。 

3、鼓励各申报课程加强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

融合，积极开展教学模式改革，开展在线课程、数字教材、

教辅资料、课件、题库、资源库等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建设；

鼓励申报课程深入挖掘课程的德育内涵和元素，做好课程育

人教学设计，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融合。 

二、申报程序 

课程负责人向所在院（系）提出申请，各院（系）审核

并推荐符合条件的课程，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前汇总提交各

课程《东南大学精品通识选修课程建设项目申报表》一式 5

份及《东南大学精品通识选修课程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》一

式 1 份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，同时将申报表和汇总表电子版

发送至 103009021@seu.edu.cn，教师个人提交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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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将于 3 月下旬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遴选，根据申报材

料，遴选出精品通识选修课程立项建设项目，经公示后予以

立项建设支持。 

三、建设及资助办法 

课程建设周期为 2 年，课程建设中学校将组织课程建设

团队开展相关课程教学的观摩、研讨和阶段性评估工作。学

校对通过立项的校级精品通识选修课程建设项目提供专项经

费资助。建设经费分期下拨，对未通过期满验收的项目，撤

销立项，并停拨建设经费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吴丹 

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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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⒈东南大学精品通识选修课程建设项目申报表 

⒉东南大学精品通识选修课程建设项目申报汇总 

表 

 

 

 

 

 

东南大学教务处 

2024 年 2 月 28 日    

       （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抄送：  

 东南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2 月 28 日印发 


